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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日新”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１，７７３．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４５８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１，７７３．００万股，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４５．１３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
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
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
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
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不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
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８８．６５万股回拨至
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２６７．７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５０５．３０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根据《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７，７７１．３４９００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３５４．６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９１３．１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８５９．９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
率为０．０２１８９７８８８４％，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５６６．６５０３７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９日（Ｔ＋２日）结束。具
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

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
有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
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７，８９４，２０５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５６，２６５，４７１．６５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７０４，７９５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３１，８０７，３９８．３５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９，１３１，０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１２，０８２，０３０．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９１５，４３１股， 约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１０．０３％，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１６％。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７０４，７９５股，包销金额为３１，８０７，３９８．３５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３．９７５２％。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１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由发行人向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３７、０１０－５７０６５３０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１日

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川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510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3,776.0000万股。
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发行后公

司总股本为15,101.3668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566.4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战

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
行账户。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546.6617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14.48%，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9.7383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2,266.4883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18%。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962.8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82%。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3.66元/股。
根据《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

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385.07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3,229,5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943.5383万股，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60.18%；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85.8000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9.82%。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945005%。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4月21日（T+2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2年4月2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23.66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2022年4月21日（T+2日）16:00前到
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
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因承担发行人保荐业务获配股票（即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部分的股票）或者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履行包销义务取得股票的除外）。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2022年4月2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
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
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
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
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
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前述配售对
象账户将在2022年4月22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
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
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
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
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金公司注册制IPO网下投资者核查
系统提交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
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
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
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
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有效报价网下投
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
资者管理细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
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
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
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

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以下简称“《承销指

引》”）、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括：
（1）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以下简称“中

金财富”）；
（2）中金禾川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称为“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或“中金禾川1号”）。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签署战略配售协议。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2
年4月18日（T-1日）公告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及《北京市海
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2年4月15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3.66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89,340.16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10亿元，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

投比例为5%， 但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 中金财富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6,000.00万元，本次获配股数169.0617万股。

截至2022年4月14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
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4月25日（T+4日）之前将战
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包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
款项退回。

根据战略投资者签署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简称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1 中金财富 169.0617 39,999,998.22 - 39,999,998.22 24个月
2 中金禾川 1号 377.6000 89,340,160.00 446,700.80 89,786,860.80 12个月

合计 546.6617 129,340,158.22 446,700.80 129,786,859.02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4月20日（T+1日）上午

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
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
处公证。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8133，3133，3580
末“5”位数 94099，81599，69099，56599，44099，31599，19099，06599，50054
末“6”位数 485247，735247，985247，235247
末“7”位数 4896266，6896266，8896266，2896266，089626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禾川科技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25,71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禾川科技
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承销指引》、《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
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
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
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4月19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
告》披露的209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4,84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
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4,711,56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公募产品、社保基金、
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

以及保险资金）
2,546,870 54.06% 13,753,098 70.7632% 0.05400000%

B类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资金）
14,680 0.31% 71,613 0.3685% 0.04878270%

C类投资者 2,150,010 45.63% 5,610,672 28.8683% 0.02609603%
合计 4,711,560 100% 19,435,383 10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尾数若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

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4月22日（T+3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

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
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浙江禾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
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5353017

发行人：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1日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环科技”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76, 300, 0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596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76, 300, 000股。 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5, 780, 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30, 520, 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4.53元/股。

嘉环科技于2022年4月20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嘉环科技” A股30, 520, 000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及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并于2022年4月22日
（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2年4月22日（T+2日）16: 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4月2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1, 696, 147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141, 024, 978, 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164156% 。 配号总数为
141, 024, 978个，号码范围为100, 000, 000, 000-100, 141, 024, 97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

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 620.74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7, 630, 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8, 670, 000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869350%。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4月21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

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2022年4月22
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1日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７日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４５９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０６０．００万股。 其中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０９．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
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
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０９．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２２５．７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５２５．３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３３．８９元 ／股。 发行人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９日（Ｔ日）通过上交所交
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景业智能”Ａ股５２５．３０万股。

根据《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
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杭州景业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３，４９３．６６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
１７５．１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０５０．６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００．４０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８１６４３５％。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１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
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１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
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０．５％。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０．５％（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１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
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
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２、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
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
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
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前述配售
对象账户将在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２日（Ｔ＋３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
号抽签”）。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
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
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ＩＰＯ项目网下投资者
服务系统签署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
下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
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
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提供有效报价但
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及《注册
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
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
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
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获配金额、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应缴款总额，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
或实际申购数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 根据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８日（Ｔ－１
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
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诺参

与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
略配售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
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元，
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中信证券
投资有限

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 １，０３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３４，９０６，７００．００ － ３４，９０６，７００．００ ２４

景业智能
员工资管

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６９，８１３，４００．００ ３４９，０６７．００ ７０，１６２，４６７．００ １２

合计 ３，０９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４，７２０，１００．００ ３４９，０６７．００ １０５，０６９，１６７．００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０日（Ｔ＋１日）上午在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主持了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６８２１，１８２１，８２３６
末“５”位数 ９０９９２，７８４９２，６５９９２，５３４９２，４０９９２，２８４９２，１５９９２，０３４９２
末“６”位数 ５３４９４０
末“７”位数 ９３７０２８９，７３７０２８９，５３７０２８９，３３７０２８９，１３７０２８９，５３９８８７０
末“８”位数 ０４９１０４３７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景业智能首次公开发行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股票的投资者持
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１４，００８个，每个中
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景业智能Ａ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２０２２〕７６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
规则适用指引第１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 〔２０２２〕７７号）、《注册制下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２〕２１３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
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
证协发〔２０２２〕２１２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
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
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９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
告》披露的１９７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４，９６２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
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２，７４９，８２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１，４４８，５１０ ５２．６８％ ７，３３９，１０５ ６９．８６％ ０．０５０６６６５８％
Ｂ类投资者 ４，２００ ０．１５％ ２１，２７３ ０．２０％ ０．０５０６５０００％
Ｃ类投资者 １，２９７，１１０ ４７．１７％ ３，１４５，６２２ ２９．９４％ ０．０２４２５１００％

合计 ２，７４９，８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５０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３８２０６１４％
注：申购量占网下有效申购数量比例、获配数量占网下发行总量的比例加总不等于１００％系四舍五

入尾差导致
其中余股３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２日（Ｔ＋３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

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进行本次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５日
（Ｔ＋４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披露的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中公布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０７５５－２３８３ ５５１８、０７５５－２３８３ ５５１９、０７５５－２３８３ ５２９６
联系邮箱：ｐｒｏｊｅｃｔ＿ｊｙｚｎｅｃｍ＠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发行人：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１日

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２年４月
２２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 ，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清研环境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２８８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１０，８０１．００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２，７０１．００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

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
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
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９．０９元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
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
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
“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
为专用设备制造业，行业代码为“Ｃ３５”，截至２０２２年４月６日（Ｔ－４日），中证指数有限
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３５．０３倍。

截至２０２２年４月６日（Ｔ－４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４日股票收
盘价 （元 ／ 股 ）

２０２０年扣非前
ＥＰＳ（元 ／ 股 ）

２０２０年扣非后
ＥＰＳ（元 ／ 股 ）

２０２０年静态市
盈率 （扣非前）

２０２０年静态市
盈率 （扣非后）

６８８０５７．ＳＨ 金达莱 １８．４５ １．４０１０ １．３４５６ １３．１７ １３．７１
６８８１０１．ＳＨ 三达膜 １５．８４ ０．６６４３ ０．５５１４ ２３．８４ ２８．７３
６８８０６９．ＳＨ 德林海 ４１．３２ ３．２４１６ ３．０６５６ １２．７５ １３．４８

平均值 １６．５９ １８．６４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资讯，数据截至２０２２年４月６日。
注１：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２：２０２０年扣非前 ／ 后ＥＰＳ＝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 Ｔ－４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１９．０９元 ／股对应的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的摊薄后市盈率为３３．４９倍， 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发行人所处行
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３５．０３倍； 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平均静态市盈率１８．６４倍，超出幅度为７９．６７％，存
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的定价合理性说明如下：
第一，技术优势：ＲＰＩＲ技术系公司核心团队多年研发诞生，并在公司成立以来

于产业化实践中不断迭代提升，凭借“投资省、占地少、运行成本低、管理简单、出水
水质优良”等特点，在水处理领域已拥有较强的优势；

第二，产业化应用优势：公司深入了解下游客户的需求，能够以客户需求为出
发点进行技术研发和工艺设计，向客户提供针对性和实用性较强的ＲＰＩＲ工艺包，切
实解决各种复杂条件下的污水处理难题； 核心装备ＲＰＩＲ模块及ＲＰＩＲ一体机标准
化、装备化程度高，可灵活适配多种类型污水处理项目。 公司的创新技术及创新装
备产业化优势明显，应用规模持续扩大，尤其是在技术壁垒高、项目规模大的市政
污水领域，公司不断树立成功项目；

第三，持续研发创新优势：公司在多年的产业化实践中进行持续创新，发展出
Ｓ－ＲＰＩＲ、Ａ ／ ＲＰＩＲ、Ａ２ ／ ＲＰＩＲ、竖流Ａ ／ ＲＰＩＲ等多种工艺包，有效解决了客户在污水
处理项目中的多种难题，满足了客户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公
司拥有专利４７项，其中发明专利７项。 公司积极承接行业科研课题任务，独立承担的
“ＲＰＩＲ快速生化污水处理技术及装备”合作承担的“低成本快速生化技术在屠宰废
水处理及回用中的应用示范”等课题获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验收通过；

第四，研发团队优势：公司始终将人才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拥有深耕
水处理技术研发领域多年的核心团队，并积极引进、培养资深的专家型人才，通过
绩效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等多种方式激发员工创新意识，使人才队伍保持稳定，与
公司共同发展。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刘淑杰女士、 陈福明先生在水处理领域深耕多
年，拥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曾获得环境保护
部、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等主管部门颁发的多项荣誉奖项；

第五，品牌优势：公司自成立以来深耕以深圳为中心的华南区域市场，同时以
点带面，逐步形成辐射全国的品牌覆盖度，服务客户包括中国电建（６０１１９９．ＳＨ）、天
健水环境、中建环能（３００４２５．ＳＺ）等国有企业或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及深水咨
询、广汇源环境水务等地方水务企业。 公司致力于提高技术和产品对污水处理项目
的适用性，以稳定、高效的良好运行效果获得市场认可，逐步树立品牌效应。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
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
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
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
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期的
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七道０１９号清华大学研究

院５层Ｃ５２７
联系人：淡利敏
电话：０７５５－ ８６５６３１６３
传真：０７５５－ ８６５３５００４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徐新岳、邱荣辉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６６号４号楼
电话：０７５５－２３９５３８６３
传真：０７５５－２３９５３８５０

发行人：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1日


